
國立國父紀念館圖像授權使用收費標準表

一、收費標準                                 （計費單位：新臺幣∕

元）

申請用途 收費標準

(一)印刷出版

1.海報、月曆、郵票、明信片或卡片 5,000／每張／每版（刷）

2.雜誌（封面、封底） 4,000／每張／每版（刷）

3.雜誌（非封面、封底） 2,000／每張／每版（刷）

4.報紙 1,000／每張

5.圖書（封面、封底） 2,000／每張／每版（刷）

6.圖書（非封面、封底） 1,000／每張／每版（刷）

7.教科書（封面、封底） 1,000／每張／每版（刷）

8.教科書（非封面、封底） 500／每張／每版（刷）

(二)多媒體出版 1,500／每張／每版

(三)公開傳輸、網路瀏覽 1,000／每張

(四)公開播送 1,000／每張

(五)廣告 5,000／每張

(六)大型輸出展示 5,000／每張

(七)開發衍生商品 6,000／每張

註1：授權期間為一年。

註2：申請用途非屬上開表列項目者，本館得類推適用辦理。

註3：申請用途為上開表列「印刷出版」及「多媒體出版」者，須提供三份成

品予本館存參；用途為「開發衍生商品」者，另給予本館成品數量百分

附件一



之二回饋。

二、說明：

（一）衍生商品：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圖像進行研發、設計後所產生之文創

商品，非屬上開表列（一）至（六）款者。

（二）公共財：著作財產權已消滅之物件。

（三）申請圖像開發衍生商品，本館得邀請原作者參與設計樣稿或書圖審核

，經審核通過後並簽訂契約後，續進行商品開發。

（四）本館行政規費、工本費、郵費不包括在內。

（五）下列情形經審核同意者，本館不收取授權使用費，惟仍須參照前揭標

準表附註載明之數量繳交成果：

1.非營利目的使用。

2.圖像所涉物件為公共財。

3.其他經審核同意者。

（六）前揭申請用途、衍生商品、使用目的、所涉物件等之認定，依本館審

核結果為準。


